
瑞丽市农业农村局　瑞丽市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印发《瑞丽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
为加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指导和管理，明确市级示范型家庭农场创建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结合瑞丽实际，制定了《瑞丽市市级示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管理暂行办法》，现将《瑞丽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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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市级示范
家庭农场评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全市家庭农场稳步健康发展。根据《德宏州农业局 德宏州林业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州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德农发〔2015〕251号）文件精神，结合瑞丽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家庭农场（包括家庭林场、家庭养殖场和家庭牧场）。家庭农场是指以农户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实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科学管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三条 凡申报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均遵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评定管理
第四条 基本原则
1﹒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壮大农民家庭农场，不得破坏、打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保障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搞活土地经营使用权。
2﹒家庭经营。坚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核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3﹒适度规模。家庭农场规模要与经营者的劳动生产能力相适应，既要形成一定规模，又不能盲目地追求规模，坚持兼顾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努力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引导家庭农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4﹒引导和培育。激活土地流转，发展家庭农场规模经营，不能违背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通过宣传政策，引导发展，加强业务指导与服务。
5﹒实事求是。发展家庭农场不走形式，不搞虚假，不挂牌空壳农场，必须实现家庭农场实体化规模经营。
6﹒规范与促进。家庭农场必须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规模经营，创设家庭农场必须符合基本条件。家庭农场的发展壮大必须进行规范化管理。
第五条 基本条件
1.评定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必须是已录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
    2.家庭农场经营者，应具有本地农村户籍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户农村居民；
    3.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无常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家庭农场收入应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农业收入占家庭农场总收益的80%以上。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要有规范的书面土地流转合同、协议或正规的土地所有权证,流转农村土地的承租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
    4.家庭农场经营者应接受农业生产经营技能培训；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具备一定专业化、标准化生产能力和示范带动能力；
5.家庭农场经营活动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收支记录。
6.有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场房场地，有醒目的农场标识牌。
    第六条 经营规模标准（种植、养殖规模或年产值可以只符合其中一项标准）：
——从事粮食类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2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5万元以上；
——从事蔬菜类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25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25万元以上；
——从事水果类、茶叶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25万元以上；
——从事油料类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2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5万元以上；
——从事甘蔗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
——从事种植坚果、核桃、柠檬、柚子、油茶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30年以上，年产值达到25万元以上；
——从事药材类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珍贵和珍稀药材的可放宽到2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25万元以上；
——从事种植橡胶、咖啡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30年以上，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
——从事种植杉木树、西南桦等林木的，土地经营面积达5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10年以上；
﹒   ——从事特色种植（含设施农业）的，土地经营面积15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在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
——从事生猪、仔猪养殖的，年出栏肥猪达150头以上年出栏仔猪500头以上，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
——从事肉牛养殖的，年出栏25头以上（短期育肥年出栏100头以上），年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短期育肥年产值达到75万元以上）；
——从事肉羊养殖的，年出栏50只以上，年产值达到5万元以上；
——从事奶牛（奶水牛）养殖的，年存栏25头以上，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
——从事蛋鸡（鸭）养殖的，年存栏2500羽以上，年产值达到25万元以上；
——从事肉鸡（鸭）养殖的，年出栏10000羽以上，年产值达到25万元以上；
——从事特种养殖的，年产值达到25万元以上；
——从事水产养殖的，养殖面积达到15亩以上，年产品产量达到10吨或产值达到15万元以上；
——从事种养结合模式发展的，年产值达到5万元以上；从事多种种植的，土地经营面积50亩以上，土地流转租期5年以上，年产值达到10万元以上；
    第七条 审核评定。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对全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审核评定工作。对各乡（镇）推荐上报的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和复核，提出审核意见。然后由瑞丽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单位专家进行综合评审，对评审后的家庭农场通过瑞丽市农业农村局信息公开专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发文认定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第三章  申报
    第八条 申报材料。申报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应向乡镇（街道）提供《瑞丽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及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由乡镇（街道）录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并按《瑞丽市家庭农场申报书》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第九条 申报程序。按照属地原则，家庭农场直接向所在乡镇（街道）提出书面申请，由乡镇（街道）负责对家庭农场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按照《瑞丽市家庭农场申报书》进行评审，提出初审意见后，按规定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批。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对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监督管理，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公信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凡被认定的示范家庭农场每三年进行一次复查，在复查时达不到示范家庭农场标准的，由市农业农村局取消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资格并收回授牌。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资格，2年内不得再申报。
（一）申报示范家庭农场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舞弊行为的；
（二）家庭农场经营中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
（三）家庭农场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不按标准生产，发生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受到处罚或被媒体曝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2016年2月18日颁布实施的《瑞丽市发展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暂行）》瑞农发[2016]7号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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